
2023年度“同心示范工程”专项经费项目

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概述：同心工程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及各民主党

派，以“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为宗旨，齐心协

力帮助解决边远山区、贫穷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及民族民

生等突出问题的一项伟大工程。安徽省委统战部与省各民主

党派、省工商联为了帮助解决革命老区贫困等突出问题，

2011 年在金寨县实施了“同心示范工程”，每年由省财政资

金安排“同心示范工程”专项资金。省工商联对口帮扶金寨

县斑竹园镇漆店村。

2.项目设立依据: 响应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号召；中共安

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的实施意见；贯彻落实省委统战部关于全省统一战线“同心

示范工程”的部署要求助推金寨县乡村振兴。

3.项目内容：2023 年，省财政厅给省工商联安排“同心

示范工程”专项经费 19 万元，实际支出 16.3 万元。一是支

持漆店村安装太阳能路灯项目 9.6 万元，帮助改善漆店村基

础设施，解决漆店村大竹园组的杨龙路、旺上路以及前湾组

的里湾路长约 2000 米没有路灯的问题。二是支持充实“扶

危济困”互助社资金项目 5 万元，用于帮助特殊困难家庭。

三是组织省工商联直属商会、会员企业赴漆店村开展帮扶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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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开展支部结对共建、举办同心示范工程实践教学活动等

费用 1.7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乡村振兴工作部署，贯

彻落实安徽统一战线“同心示范工程”实施方案，助力金寨

县斑竹园镇漆店村集体经济发展，改善民生。2023 年省工商

联“同心示范工程”项目经漆店村委申请，斑竹园镇人民政

府审核报省工商联。经济处实地考察，报党组会研究通过。

一是支持漆店村安装太阳能路灯项目，帮助改善定点帮扶村

漆店村基础设施，解决漆店村大竹园组的杨龙路、旺上路以

及前湾组的里湾路没有路灯的问题。方便群众夜间出行，满

足周边群众的愿望。二是支持充实“扶危济困”互助社资金

项目，帮扶漆店村特殊困难家庭及其他救助对象。主要用于

因重病、伤残、自然灾害等突发变故造成家庭刚性支出巨大

的困难家庭，老弱病残等特殊困难的贫困家庭，以及其他需

要救助的对象，助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本次绩效评价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梳

理“同心示范工程”专项经费项目的实施及完成情况、资金

使用管理情况，侧重分析资金实际产出和效益。全面总结经

验，查找问题，分析原因并提出改进措施，为优化专项资金

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



标准

1.评价原则

(1)科学规范。绩效评价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

性和有效性，严格遵循既定程序，采取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

合的方法。

(2)公开公正。绩效评价客观公正，标准统一，资料可

靠，依法公开。

(3)绩效相关。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产出绩效进行

评价，结果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密切对应关系。

2.评价指标体系

本项目评价指标是依据《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

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 号）、《安徽省

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框架〉的通

知》（财绩〔2016〕627 号）文件要求，结合“同心示范工

程”专项经费资金使用特点进行指标细化和分值设定，分别

从项目的决策、过程、产出和效益四个方面进行评价。

3.评价方法

本次评价结合资金特点，主要采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

和公众评判法。通过对核心指标的采集、分析、对比，评价

年度目标实现情况；通过因素分析、资料检查查看组织实施

过程是否规范，以评价“同心示范工程”专项经费项目实施

管理的有效性和规范性；采用问卷调查等方法，了解该项目

实施后对漆店村影响情况以及项目实施中产生的效益，分析

漆店村村民对该项目的满意度。



4.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主要参照计划标准，对于已经制定计划目标的

指标，直接用实际情况与计划情况相比较进行评价。本次评

价采用百分制，评价结果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

得分 90（含）-100 分为优、80（含）-90 分为良、60（含）

-80 分为中、60 分以下为差。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评价组在前期调研基础上，完成了绩效评价方案，制定

了指标体系、问卷调查等，明确了评价目的、方法。评价组

严格按照评价方案，通过相关文件的学习、数据采集、问卷

调查、数据分析、指标评分和报告撰写等环节，顺利完成了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评价组按照评价方案确立的总体思路，对照评价指标体

系，采用百分制量化评分。通过综合评价得出：2023 年度“同

心示范工程”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整体得分为 96.60 分，

评价等次为 “优 ”。得分情况详见下表：

2023 年度“同心示范工程”专项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综合得分表

评价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标准分值 20.00 20.00 30.00 30.00 100.00

评价得分 19.00 18.60 30.00 29.00 96.60

得分率（%） 95.00 93.00 100.00 96.67 96.60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同心示范工程”专项经费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共设

置四个一级指标、十个二级指标、十八个三级指标，相关指



标得分分析详见下表:

2023 年度“同心示范工程”专项经费项目评价指标评分情况分析表

评价指标评分情况分析表说明如下：

（一）项目决策情况（总分 20 分，实得 19 分）

1.项目立项（满分 10 分，实得 10 分）

（1）立项依据充分性：该项目立项符合省委、省政府

一级指

标
评价内容 评价情况 得分

决策

（20

分）

从立项依据充分性、立项

程序规范性、绩效目标合

理性、绩效指标明确性、

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

分配合理性 6 个方面进

行评价。

该指标得分率为 95%，经过分析，立项

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绩效目标

合理、预算编制科学、资金分配合

理；不能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

以体现绩效目标扣 1 分。依据评分标准

得 19 分。

19

过程

（20

分）

从资金到位率、资金拨

付及时性、预算执行率、

资金使用合规性、管理

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

有效性 6个方面评价。

该指标得分率为 93%，基本制定了各项

管理制度，符合规定且执行到位，资金

百分百到位、拨付及时、使用合规。

预算执行率 86%扣 1.4 分；依据评分标

准得 18.6 分。

18.6

产出

（30

分）

从项目实际完成率、质量

达标率、完成及时性、

成本节约率性 4 个方面

进行评价。

该指标得分率为 100%，完成40盏路灯安

装工程，验收报告称质量优良，“扶危济

困”互助金已由金寨县斑竹园镇财政和资

产管理服务中心代收，项目实际完成率

100%；质量达标率100%；项目完成及时；

按照最低成本完成项目。依据评分标准得

30 分。

30

效果

（30

分）

从项目实施所产生的效

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 2

方面进行评价。

该指标得分率为 96.67%，太阳能路灯项

目改善了漆店村基础设施，方便群众夜间

出行，提升群众的生活质量，村民整体反

映十分满意，个别村民满意度扣1分；“扶

危济困”互助金项目帮助特殊困难群众缓

解困难，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村民整体反映十分满意。依据评分标准得

29 分。

29

得 分 96.6



决策；符合部门对口帮扶职责范围。依据评分标准得 4 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项目按照《安徽省工商联“同

心示范工程”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程序

申请立项；立项申报材料完整、符合相关要求；事前已经过

经济处实地考察、报省工商联党组会集体决策。依据评分标

准得 6 分。

2.绩效目标（满分 5 分，实得 4 分）

（1）绩效目标合理性：绩效目标与该项目专项资金年

度计划数相对应；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相匹配。依据评分

标准得 2 分。

（2）绩效指标明确性：绩效指标与项目计划数相对应；

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但不能通过清

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扣 1 分。依据评分标准得 2 分。

3.资金投入（满分 5 分，实得 5 分）

（1）预算编制科学性：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配；预

算额度按照《预算法》相关标准编制；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

分。依据评分标准得 3 分。

（2）资金分配合理性：项目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对口帮

扶漆店村申请；预算资金分配额度与地方实际相适应。依据

评分标准得 2 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总分 20 分，实得 18.6 分）

1.资金管理（满分 10 分，实得 8.6 分）

（1）资金到位率：资金到位率百分比。依据评分标准

得 2 分。



（2）资金拨付及时性：项目资金按照《预算法》等法

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分配下达，符合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工

作实施方案等明确的时限要求及时拨付。依据评分标准得 2

分。

（3）预算执行率：2023 年预算 19 万元，实际执行

16.3033 万元，预算执行率 86%。扣 1.4 分。依据评分标准

得 0.6 分。

（4）资金使用合规性：项目资金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

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安徽省工商联“同心示范工程”专

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资金的拨付有完整

的审批程序和手续；重大开支经过省工商联相关审批程序审

批；资金使用符合项目预算批复的用途；资金支出严格执行

国库集中支付；法律处还对项目资金的使用进行了合法性审

查，出具了《关于对经济处申请使用“同心示范工程”专项

经费项目资金的合法性审查意见》；不存在截留、挤占、挪

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依据评分标准得 4 分。

2.组织实施（满分 10 分，实得 10 分）

（1）管理制度健全性：省工商联制定有《安徽省工商

联“同心示范工程”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安

徽省工商联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安徽省工商联预算管理制

度》以及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合法、

合规、完整。依据评分标准得 5 分。

（2）制度执行有效性：支出遵守相关规定，手续完备，

项目申请书、合同书、验收报告、项目资金支出明细账、凭



证及相关资料齐全。依据评分标准得 5 分。

（三）项目产出情况（总分 30 分，实得 30 分）

1.产出数量（满分 10 分，实得 10 分）

2023 年“同心示范工程”专项经费项目完成如下工作：

安装太阳能路灯 40 盏，资金 9.6 万元已到位，已按质按量

完成；帮扶漆店村“扶危济困”互助社资金 5 万元已到位。

实际完成率 100%，依据评分标准得 10 分。

2.产出质量（满分 10 分，实得 10 分）

安装太阳能路灯 40盏路灯验收意见书项目质量为良好；

帮扶漆店村“扶危济困”互助社资金，解决特殊困难群众难

题，帮助困难群众早日走出困境。质量达标率 100%，依据评

分标准得 10 分。

3.完成及时性（满分 5 分，实得 5 分）

安装太阳能路灯项目按照合同于 2023 年 9 月按质按量

完成；帮扶漆店村“扶危济困”互助社资金 5 万元于 2023

年 8 月支付完成。项目及时完成，依据评分标准得 5 分。

4.成本节约率（满分 5 分，实得 5 分）

安装太阳能路灯项目村两委集中报价，在质量与时长不

变择最低价格完成；帮扶漆店村“扶危济困”互助社资金按

照村委申请支付。项目按照最低成本完成，依据评分标准得

5 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总分 30 分，实得 29 分）

1.实施效益（满分 20 分，实得 20 分）

安装太阳能路灯项目，解决了道路周边 70 多户农户夜



间出行不便的困难，温暖了村民的心，改善了漆店村基础设

施，提升了群众的生活质量，受到村民好评，村民赠送“真

心办实事 照亮群众心”锦旗；帮扶漆店村“扶危济困”互

助社资金，“扶危济困”互助金项目帮助特殊困难群众缓解

困难，提升了群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依据评分标准得 20

分。

2.满意度（满分 10 分，实得 9 分）

根据满意度调查，村民对太阳能路灯和“扶危济困”互

助金项目整体反映非常满意，个别村民满意度扣 1 分。依据

评分标准得 9 分。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省工商联十分重视“同心示范工程”专项经费项目工程，

制定了《安徽省工商联“同心示范工程”专项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试行）》，项目立项及资金支出按照管理办法执行。对

每个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并对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

行初步论证，判断是否符合“同心示范工程”专项资金使用

范围，同时提请法律处对申请使用“同心示范工程”专项资

金事项进行合法性审查。资金支出审批流程合规，手续完善，

资料齐全。努力做到资金用到实处，真实发挥“同心示范工

程”专项资金用途。

六、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评价发现，省工商联十分重视“同心示范工程”

专项经费项目，在绩效管理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也还存在

少量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是预算执行不完全。2023 年“同心示范工程”专项经

费预算 19 万元，使用 16.3033 万元，预算执行率 86% 。

二是绩效指标未量化。部分绩效指标不能通过清晰、可

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七、有关建议

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针对

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要加大预算执行力度，在保证资金安全和使用效益的

前提下，加强与对口帮扶村联系沟通，发现帮扶新方向，加

大预算执行力度。

二要提高绩效指标量化度。在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

的绩效指标的基础上，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增强项目产出的质量和效果。


